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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31-12/Z 015-2019《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与DB31-12/Z 015-2019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增加了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制定制止餐饮浪费经营管理制度的要求（见5.2.1中的k项）； 

b)增加了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通过张贴标识标牌等方式防止餐饮浪费相关要求（见5.4.8中的c

项）。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闵行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闵行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食品药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洪伟、潘鸿、郑芸、耿雪菁、王逸雪、杨继英、鲍平、高琪丽、陈宛欣、戴宇

欣、张正敏。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31-12/Z 015—201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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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集体聚餐相关主体的食品安全管理职责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闵行区在固定场所内举办的10桌及以上的农村集体聚餐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31 2015-2013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指导原则 

DB31-12/Z 017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31 2015-201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村集体聚餐 

在农村或城乡结合部地区，村民（居民）自发组织的、在公共餐饮服务单位以外场所举办的各类集

体性聚餐活动。 

3.2  

举办者 

聘用厨师团队，在固定场所内组织亲朋好友参加婚、丧、寿宴等集体聚餐的发起者，俗称东家。 

3.3  

承办者 

取得合法餐饮服务经营资质的农村集体聚餐固定场所的经营管理主体。其受举办者委托，具体承办

农村集体聚餐。 

3.4  

厨师团队 

与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签约，按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与举办者决定，在农村集体聚餐固定场所内，

加工制作食品，提供餐饮服务的团队。其团队成员包括土厨师、帮工或茶担子等。 

4 管理职责 

4.1 举办者 

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的责任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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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举办者应与承办者签订合同或协议，明确各自的食品安全责任，共同对集体聚餐的食品安全负

责； 

b) 举办者应遵守承办者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在承办者推荐的签约厨师团队、推荐菜单内进行选

择，文明用餐节俭办宴。 

4.2 承办者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的责任包括以下方面： 

a) 承办者与举办者应签订合同或协议，明确各自的食品安全责任，共同对集体聚餐的食品安全负

责； 

b) 承办者应当制定各环节食品加工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落实管理措施； 

c) 承办者应聘请信誉好、经过培训的厨师团队，并对其进行签约管理。 

4.3 厨师团队 

农村集体聚餐厨师团队的责任包括以下方面： 

a) 应与承办者签约，接受承办者的管理并遵守其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b) 应带领其团队成员按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要求加工制作食品以及提供餐饮服务。 

4.4 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食药安办），负责对全区范围内的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

全进行管理，管理主要包括： 

a) 制定辖区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各项管理制度； 

b) 组织开展辖区内厨师团队及相关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与考核。公布辖区内合格厨师团队

名单并进行动态管理； 

c) 对各街镇食药安办的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工作开展考核评估。 

4.5 各街镇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各街镇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街镇食药安办），负责具体落实街镇范围内举办的农

村集体聚餐的登记管理、指导、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 

4.6 区市场监管部门 

区市场监管部门（包括区市场监管局及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对辖区农村集体聚餐固定场所

开展食品经营许可以及日常监管工作。 

4.7 区食品安全管理协会 

区食品安全管理协会负责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a) 负责对辖区农村集体聚餐行为进行规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b) 推荐信誉度好，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作为农村集体聚餐原料供应商； 

c) 负责制订有地区特色的农村集体聚餐推荐菜单； 

d) 协助区食药安办开展辖区内厨师团队及相关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e) 对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相关标准进行推荐、宣传。 

5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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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资质要求 

5.1.1 承办者资质 

对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的资质包括以下方面： 

a)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b)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配备持有本市餐饮服务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合格证明的专职食

品安全管理员，并在宴席举办期间在岗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5.1.2 厨师团队资质 

厨师团队负责人及其聘用的关键岗位操作人员应取得相应类别的本市餐饮服务从业人员食品安全

知识培训合格证明。 

5.2 管理制度 

5.2.1 制度的制定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制定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各项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a)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培训管理和个人卫生管理制度； 

b) 加工经营场所、设施、设备清洁、消毒和维修保养制度； 

c) 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台账记录制度； 

d) 关键环节操作规程； 

e) 餐厨废物物处置管理制度； 

f)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g) 投诉处理制度； 

h) 食品安全定期评估制度； 

i) 重要事项内部公示制度； 

j) 农村集体聚餐申报备案制度； 

k) 制止餐饮浪费经营管理制度。 

5.2.2 制度的执行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指定专人负责场所的食品安全管理，有计划地开展食品安全自查，确保制度

落实，及时采取相关纠正措施。 

5.3 场所和设施设备 

场所和设施设备要求包括： 

a)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规定，选择和设置相应的加工操

作场所，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 

b) 农村集体聚餐固定场所的各种加工操作场所、设施设备和工用具应按照要求区分使用； 

c)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制定场所和设施设备的清洁维护计划，定期清洁、检修，保证各种场所

和设施设备状态良好，符合使用要求。 

5.4 实施过程要求 

5.4.1 申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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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宜提前一月（特殊情况除外），通过指定的信息报送平台，提交聚餐举办日期、

餐次、预期参加人数等信息。承办者应对信息进行审核。信息汇总后报街镇食药安办备案。 

5.4.2 签订合同 

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应与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签订服务合同。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服务合同范本

（2017版）见附录A。 

5.4.3 入场 

厨师团队应在聚餐正式举办前1天入场，对固定场所的设施设备情况进行检查和测试，彻底打扫卫

生和消毒。 

5.4.4 菜谱制定 

厨师团队应在推荐的菜单内，根据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和承办者的要求制定菜谱，不得加工闵行区

农村集体聚餐菜品负面清单（2018版）所列品种（附录B）。 

5.4.5 原料采购 

对农村集体聚餐原料采购的要求包括以下方面： 

a) 食品原料宜从信誉度好、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采购； 

b) 应对采购（可委托签约的厨师团队采购）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开展进货查

验，进行索证索票，建立原料进货台账记录，如实记录相关信息并保存相关凭证； 

c) 承办者对记录和凭证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两年。 

5.4.6 膳食加工和供应 

膳食加工和供应符合DB31-12/Z 017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中规定的要求。 

5.4.7 收尾阶段 

对农村集体聚餐收尾阶段的要求包括以下方面： 

a)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按规定设置专门的餐厨废弃油脂收集容器，安装符合要求的油水分离器，

与有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协议、收运合同，每次收运使用 IC 卡，保留收运单据，建立收运台

账，规范处置餐厨垃圾和餐厨废弃油脂； 

b)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对每餐供应的成品菜肴按品种留样，留样食品在冷藏条件下保存 48 小

时以上，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 125 克，留样容器上标明名称（含食品名称和留样时间）。 

5.4.8 其他要求 

对农村集体聚餐其它要求主要包括： 

a)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设置可回收垃圾、有害垃

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收集容器，并分类投放，不得主动提供向就餐人员一次性筷子、调羹、

叉子、刀； 

b)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照《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有关规定，张贴禁烟标识，履行禁

烟职责； 

c)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应通过张贴标识标牌等方式倡导光盘行动、文明用餐，避免餐饮浪费； 

d) 鼓励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主动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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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应急处置 

发生疑似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故的，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和承办者应立即向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和

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及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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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服务合同范本 

编号 

 

 

 

 

 

 

 

 

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服务 

 

合同范本 

 

（2017 版） 

 

 

 

 

 

 

 

 

 

 

 

 

 

 

 

 

 

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闵行区食品安全管理协会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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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一、本合同文本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合同范本，供当事人约

定采用。签订合同前，请仔细阅读。 

二．本合同仅适用于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与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之间的服务关系（集体聚餐种类

以《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办法》规定为准）。 

三、本合同所指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即俗称东家）是指符合《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办法》

的要求，属于本合同约定的农村固定办酒场所服务对象范围之内的自然人。（以《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

管理办法》内的相应定义为准） 

四、本合同所指集体聚餐承办者是指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农村固定办酒场所。（以《闵行区农

村集体聚餐管理办法》内的相应定义为准） 

五、本合同未尽事项，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六、本合同文本自 2017 年 5月 1 日起使用。今后在未制定新的版本前，本版本延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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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服务合同范本 

（2017 版） 

 

农村集体聚餐举办者（甲方）： 

农村集体聚餐承办者（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闵

行区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

原则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基本情况 

宴席名称  

宴席地点  

场地使用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宴席举办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服务厨师  

宴席安排 共    席（详见附件一） 

第二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价款 合同总价款（不含酒水）：￥：元，（大写）： 

预付 

□ 定金。甲方应在年月日前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不含酒水）的%（不超过 20%）即人民币元。

定金收据号：。 

□ 预付款。甲方应在年月日前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不含酒水）的%即人民币元。预付款收

据号：。 

结算 甲方于年月日前将总价款一次性付给乙方，定金或预付款冲抵总价款。 

第三条  双方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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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应在乙方的签约厨师团队中选择服务厨师，并按《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办法》的要求确

定菜单（见附件二）。 

2、甲方应按约定用餐，妥善使用乙方提供的设施设备及桌椅餐具。 

3、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提供的食品安全和用餐场地、餐饮具等卫生，并在在本合

同约定的期限及场地内，不得另行服务他人。 

4、乙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本次宴席基本信息及时报所在地的街镇食药安办与市场监督管理所

备案。 

5、乙方负责采购宴会用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甲方自行购买宴会用酒水饮料、糖

果、糕点、小食的，应到有资质商家采购，索取相应票据，并交乙方保管。 

第四条  保险约定 

双方约定对本次宴席投保食品安全险，保险费用的承担方为乙方。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价款的，应每天按照逾期支付金额的%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在乙方处就餐的，或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甲方就餐的，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

成的损失。 

3、甲方在宴席期间造成乙方财产损毁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安全食品或者未保证用餐场地、餐饮具等卫生的，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

的损失。 

5．其他 。 

第六条  合同变更与解除 

第七条  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变更 
1. 服务事项如有变更，应在就餐日前天内与对方协商，并签订补充

协议。 

合同解除 

1、一方提出解除本合同的，须在就餐日前天内提出，双方协商按以

下方式处理：。 

2、乙方的厨师及厨房员工、服务员未经健康检查、食品安全培训的，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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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也可提请有关部门调解，或者选择以下一种

方式解决： 

□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八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签字或盖章

后生效。 

甲    方：                             乙    方：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宴席安排 

附件二 宴席菜单    

附件三 服务承诺 



DB31-12/Z 015-2023 

 
11 

附件一 

宴 席 安 排 

席次安排 

第一天：年月日 

□早（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中（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晚（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第二天：年月日 

□早（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中（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晚（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第三天：年月日 

□早（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中（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晚（桌数，每桌人，每桌菜价元 ，开席时间：） 

酒水情况 □由甲方提供        □由乙方提供         □其他 

其他服务 

项    目 
 

其他服务

项目费用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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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宴 席 菜 单 

菜点名称及具体要求 

 

（可附粘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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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服 务 承 诺 

乙方做出以下服务承诺： 

1．乙方保证安排双方约定的服务厨师负责本次宴席服务，在本合同约定的宴席服务时

间内，该厨师仅能为甲方提供宴席服务，不得服务其他宴席。 

2、乙方承诺本次宴席中使用的大宗食品及食品原料到闵行区食品管理协会推荐的供应

商处采购。 

3、乙方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管理队伍，认真核查本次宴席中使用的各类食品索证

索票情况，确保票证一致；督促厨师按要求加工制作，保证提供的食品及服务安全卫生。 

4、乙方保证本次宴席中服务的厨师、厨房员工、服务员具有相应资质，持有从业人员

健康证和培训合格证。 

5、乙方对本次宴席中使用的酒水饮料、糖果小食、糕点、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

品相关产品进行索证索票、台账登记、分类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 

6、乙方按要求开展食品留样。 

7、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乙方及时报告市场监管部门及镇食药安办，并配合相应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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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菜品负面清单（2018 版） 

图B.1规定了闵行区农村集体聚餐菜品负面清单。 

 

图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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